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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中 5.1.1.1，5.1.1.2，5.1.1.4 中一氧化碳的体积浓度，5.1.1.5 中气瓶底部表面温升，

5.1.1.7，5.1.2.1.12，5.1.2.1.13，5.1.2.1.16，5.1.2.1.23， 5.1.2.1.24；6.2.1 表 4 中的 A、B、

G、H，6.2.3，6.3.5.2，6.3.5.3，6.3.5.6，6.6 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修改采用日本 JIS S 2147-1998《便携式液化石油气灶》和 JIS S 2148-1998《便携灶用气

瓶》。 

 本标准与 JIS S 2147-1998 和 JIS S 2148-1998 相比，结构性差异参见附录 A。 

本标准与 JIS S 2147-1998 和 JIS S 2148-1998 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对便携式丁烷灶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体积浓度指标加严； 

——增加了耗气量精度要求，熄火保护装置的性能要求； 

——将气瓶内压测试，改为测量气瓶温升； 

——修订了调压器耐用性及耐温项目测试内容； 

——对便携灶用丁烷气瓶尺寸中增加了气瓶的容积要求，以提高安全性； 

——增加了检验规则一章，该章是按我国现行标准 GB/T 2828.1 的要求并考虑到该产品的特殊性进

行编写的。 

本标准代替 GB 16691-1996《便携式丁烷气灶》和 GB 16692-1996《便携灶用丁烷气瓶》。 

本标准与 GB 16691-1996 和 GB 16692-1996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扩充了烟气中一氧化碳体积浓度的计算公式； 

——增加了熄火保护装置的性能要求； 

——增加了气瓶安装时防止误操作的测试内容； 

——将气瓶内压测试，改为测量气瓶温升； 

——提高了热效率，放宽了烟气中一氧化碳体积浓度要求； 

——修订了调压器耐用性及耐温项目测试内容； 

——加严了最大行程尺寸和初期喷射行程尺寸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燃气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岩谷气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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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限公司、南通日燃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金环、王启、姜世伟、方建华、王帆。 

   本标准于 1996 年 12 月 18 日首次发布。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    

 

便携式丁烷气灶及气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丁烷气灶 (以下简称便携灶)及便携灶用丁烷气瓶(以下简称气瓶)的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便携式丁烷灶及便携灶用灌装丁烷气、一次性使用的气瓶。 

其它用途（例如气灯、气焊等）的气瓶，在连接尺寸符合要求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应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的所有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40    漆膜耐湿热测定法 

GB/T 1765    测定耐湿热 耐盐雾 耐候性(人工加速)的漆膜制备法 

GB/T 1771    色漆和清漆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 /T 2520   冷轧电镀锡薄钢板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03    铜-铜镍(康铜)热电偶丝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T 3772    铂铑 10-铂热电偶丝 

GB 9052.1    油气田液化石油气 

    GB/T 9251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T 10410.3 液化石油气组分的气相色谱分析法 

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ＮＳＳ）法 

QB/T 3832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YY 1001.1    玻璃注射器 第 1 部分：全玻璃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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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耗气量 butane consumption 

  单位时间内便携灶所耗用的丁烷气质量。 

3.2 额定耗气量 rated butane consumption 

  设计规定便携灶的耗气量。 

3.3 过压切断装置 high-pressure cut-off device 

当气瓶压力达到一定数值时自动将气瓶与灶体脱开或将气路关闭的装置。 

3.4 正常使用状态 normal work status 

  气瓶装入便携灶的全过程工作状态。 

3.5 额定灌装量 rated pack 

设计规定的装入丁烷气的质量，也是气瓶所标识的灌装量。 

4 型号 

4.1 代号 

a) BDZ—便携式丁烷气灶。 

b) BDP－便携灶用丁烷气瓶。 

4.2 型号的编制方法 

 —  —   

 

                                       企业自编号:产品特征号或设计序号(用汉语拼音字母

和/或阿拉伯数字表示) 

                                       产品主要特性指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产品名称（用大写汉语拼音表示） 

4.3 示例 

例 1：“BDZ-160-XX”表示便携式丁烷气灶额定耗气量为 160g／h。 

例 2：“BDP-240-XX”表示便携灶用丁烷气瓶额定灌装量为 240g。 

5 便携灶 

5.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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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性能 

便携灶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便携灶性能要求 

条 款 项 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气瓶出口至调压器 

调压器至阀门（包括旋塞阀、电磁阀等） 5.1.1.1 
丁烷气通路的 

气密性 

阀门至火孔 

不漏气 5.2.2.1

5.1.1.2 
丁烷气通路 

的耐压 
无泄漏、无变形和损坏 5.2.2.2

5.1.1.3 耗气量准确度 -12%～+12% 5.2.2.3

火焰传递时间小于 4 s，且无爆燃现象 

无离焰现象 

无熄火 

火焰均匀 

无回火 

燃烧噪声 60 dB 以下 

熄火噪声 85 dB 以下 

一氧化碳的体积浓度应小于 0.08%，耐用性试验后应小于

0.14% 

无黑烟 

正常使用

状态 

正常燃烧时黄焰不接触电极 

5.1.1.4 

燃

烧

状

态 

使用超大

型锅 
无火焰晃动、模糊与刺激性气味 

5.2.2.4

金属部位≤25  
操作时手必须触及的部位 

非金属部位≤35  

操作时手可能触及的部位 ≤65  

操作时手不易触及的部位 ≤105  

阀门表面 
≤50 或经耐热试验后不漏气

且无影响使用的故障 

调压器表面 
≤35 或经耐热试验后不漏气，

便携灶耗气量变化值小于 5 % 

5.1.1.5 温

升 

(K) 

正常使用

状态 

点火装置表面 
≤50 或经耐热试验后无影响

使用的故障 

5.2.2.5

和

5.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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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项 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干电池表面 ≤20  

气瓶底部表面 ≤0  

壳体下面木台表面 ≤65  

使用超大

型锅 
壳体下面木台表面 ≤100  

5.1.1.6 电点火性能 10 次点火中有 8 次可以点燃，并无连续不点燃及爆燃现象 5.2.2.6

5.1.1.7 
过压切断装置的

动作性能 

在 0.4 MPa～0.7 MPa 范围内动作。其中对于关闭气路结构形

式的便携灶，装置动作后气体通路不应再自动开启 
5.2.2.7

5.1.1.8 熄火保护装置 开阀时间≤15 s，闭阀时间≤60 s 5.2.2.8

旋塞阀 12000 次 不漏气，且无影响使用的故障 

电点火装

置 
12000 次 符合电点火性能要求 

熄火保护

装置 
6000 次 

符合熄火保护装置性能要求，

且无影响使用的故障 

电磁阀 30000 次 不漏气，且无影响使用的故障 

常压时 

（0.2MPa） 
30000 次 便携灶耗气量变化值小于 5 % 

调压器 高压时 

（过压切断装

置动作的压力）

1000 次 便携灶耗气量变化值小于 5 % 

过压切断

装置 
1000 次 

不漏气，且符合过压切断装置

的动作性能要求 

5.1.1.9 

耐

用

性 

气瓶与便

携灶的连

接处 

6000 次 不漏气 

5.2.2.9

5.1.1.10 热效率 48%以上 5.2.2.10

注：在高原地区使用便携灶应考虑海拔高度对耗气量的影响。 

 

5.1.2 结构与尺寸 

5.1.2.1 一般结构 

便携灶及其各部件的设计，均应考虑到不漏气、防火灾等安全性与耐久性。在正常运输、安装、使

用条件下，不应损坏、不应产生影响使用的变形；加工制造尺寸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各项

要求： 

5.1.2.1.1 由外部可看清便携灶燃烧器的燃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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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2 易用火柴、点火器等点燃燃烧器； 

5.1.2.1.3 使用或清扫时，手可触及部位应光滑； 

5.1.2.1.4 清扫时需要拆卸的部件应能用普通工具拆卸、安装； 

5.1.2.1.5 组装用的螺钉应牢靠，维修、检查时需要拆卸的部件，应经受住反复装卸： 

5.1.2.1.6 丁烷气通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气体管路不得安装在过热或受腐蚀的地方，或者采取不妨碍使用的防护措施； 

  b) 连接部分无论用焊接、螺纹连接或法兰连接都应严密不漏气； 

  c) 装有 5.1.2.2 规定的旋塞阀； 

    d) 装有 5.1.2.3 规定的喷嘴； 

    e) 装有 5.1.2.4 规定的燃烧器。 

5.1.2.1.7 装有 5.1.2.6 规定的锅支架。 

5.1.2.1.8 装有 5.1.2.7 规定的承液盘。  

5.1.2.1.9 气瓶的装卸应方便、灵活、可靠。 

5.1.2.1.10 气瓶应水平安装，安装错位时，不能使用。 

5.1.2.1.11 气瓶安装状态，气瓶与灶体连接处不应有丁烷气漏出。 

5.1.2.1.12 正常使用状态，备用气瓶不应放入灶体内。 

5.1.2.1.13 旋塞阀处于开启状态时，气瓶应无法安装。 

5.1.2.1.14 安装气瓶的盒内应不能存留丁烷气。 

5.1.2.1.15 装有调压器。 

5.1.2.1.16 应装有 5.1.2.9 规定的过压切断安全装置。 

5.1.2.1.17 便携灶使用的其它装置（未使用的除外）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调风板符合 5.1.2.5 的规定； 

     b) 电点火装置符合 5.1.2.8 的规定； 

     c) 熄火保护装置符合 5.1.2.10 的规定。  

5.1.2.1.18 正常使用状态，除支腿以外，其他部位不得接触台面。 

5.1.2.1.19 在正常安装使用情况下应不容易移动或翻倒。 

5.1.2.1.20 根据 5.2.3.2 试验，在任一方向倾斜 10°以下的角度时，便携灶不应翻倒及可能引起火灾

的部件移动或脱落。 

5.1.2.1.21 按照 5.2.3.3 进行的振动及跌落试验后无漏气、无损坏，并符合燃烧状态要求。 

5.1.2.1.22 按照 5.2.3.5.b)试验，在正常荷载作用下，不应产生破损及影响使用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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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23 正常使用状态，由气瓶放出的燃料应是气体状态。 

5.1.2.1.24 按照 5.2.3.6.1 试验，承液盘与锅支架倒着放置时应不能点火，或不能平稳放置检验用锅。 

5.1.2.1.25 按照 5.2.3.6.2 试验，当气瓶放置不正确时，灶体和气瓶的连接应不能正常操作。 

5.1.2.2 旋塞阀 

  旋塞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气路通畅、开闭灵活可靠；  

  b) 标有开关方向，开为逆时针。 

5.1.2.3 喷嘴 

  喷嘴应设在不易被灰尘、脏物等堵塞的位置或状态。 

5.1.2.4 燃烧器 

  燃烧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铆接、焊接及其他部位没有妨碍使用的缺陷； 

  b) 火孔制作正确，不得产生影响燃烧的变形； 

  c) 与其它关联部件（如喷嘴、电点火器）应能保持其正确的相对位置，在正常使用时不应移动或

脱落； 

  d) 除火焰必需接触的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不得因受热而损伤； 

  e) 容易清扫。 

5.1.2.5 调风板 

  调风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量调节简便（使用时无需调节的除外），灵活可靠，正常使用时不应改变设定的位置； 

  b) 调风板手柄应设置在容易进行操作的位置。 

5.1.2.6 锅支架 

  锅支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 5.2.3.5a)进行试验，应无变形和损坏； 

  b)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稳定。 

5.1.2.7 承液盘 

  承液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具有能承接溢出液汁的形状， 

  b) 不用工具可拆下安装。但对承液盘与上盖板是一体的结构，可使用常用工具拆卸(便携灶内部易

于清扫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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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 电点火装置 

利用放电火花作点火的电点火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使用的干电池容易更换； 

b) 电极安装在不经常接触黄焰的位置； 

  c) 电极与燃烧器的对应位置及电极间隙正常使用时固定不变； 

  d)高压配线与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电极间隙，或具有良好的绝缘，使点火时不漏电； 

  e) 正常使用时，手可触及的高压配线，应有绝缘措施，绝缘电阻应大于 5MΩ。 

5.1.2.9 过压切断装置 

  过压切断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便携灶气路高压侧压力在 0.4 MPa～0.7 MPa 范围内能将气路自动关闭；或能将气瓶自动卸下,

以停止供气。 

b) 对于在 0.4 MPa～0.7 MPa 范围内关闭气体通路的便携灶，在气体通路关闭后，供气压力变化时，

气路也不能再自动打开。 

5.1.2.10 熄火保护装置 

    熄火保护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烧器未点燃、意外熄火或火焰检测器失效时，应能关闭燃烧器的燃气通路； 

b） 火焰检测器与燃烧器的相对位置，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应保持不变。  

5.1.3 材料 

  用在便携灶上的材料，在正常使用及最不利的条件下要能承受可能来自机械、化学和耐热的作用，

并且应满足下列各项规定。 

5.1.3.1 除衬垫类及密封材料以外的与丁烷气接触的材料应选用合适的耐热和耐腐蚀材料，从气瓶连接

处到喷嘴托架入口 350 ℃不熔化，从喷嘴托架到火孔 500 ℃不熔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 5.2.4.1 规定的温度进行耐热试验，不熔化、不变形。 

b）按 5.2.4.2a)进行试验，不腐蚀。 

    c）按 5.2.4.2b)进行试验，无锈蚀、膨胀及剥离。 

  d） 经 5.2.4.4 规定的钢球冲击试验，搪瓷部分不脱落。 

5.1.3.2 气路部位使用的衬垫类、密封材料及其它金属以外的保持气密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作衬垫用的橡胶、塑料等材料，按 5.2.4.3a)试验时，质量变化率应小于 20％，并且不应有影

响使用的软化、变质等现象； 

  b) 作密封材料用的密封脂按 5.2.4.3b)试验时，当丁烷气温度 20℃时质量变化率小于 10％，丁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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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度 4 ℃时质量变化率小于 25％。 

5.1.3.3 导电材料应为铜及其合金，或者具有同等以上电气性能、耐热性能和机械性能不易锈蚀的材料。 

5.1.3.4 气路、燃烧部位及靠近电气装置附近的保温材料、隔热材料等，按 5.2.4.5 进行耐燃性试验时

应不燃烧，或者即便燃烧，在熄灭火源时，1min 以内应自行熄灭。 

5.1.3.5 调风板、锅支架、承液盘应采用 500 ℃不熔化、不易燃、耐腐蚀材料。 

5.1.3.6 便携灶支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与台面接触的部位应采用橡胶或其他不易滑动的材料； 

  b) 与台面接触的橡胶或其他非金属材料，按 5.2.4.6 进行试验时，应无妨碍使用的变形； 

  c) 接触台面部位用的橡胶，其硬度 HS(邵尔 A)应为 50～90。 

5.1.3.7 燃烧器底座应采用不易燃的耐腐蚀材料。 

5.1.4 外观 

  便携灶外壳应平整，表面处理应均匀，无皱纹、裂痕、脱漆、掉瓷及其他明显的外观缺陷。 

5.1.5 标志 

    目测检查标志应符合 5.4.1 的要求。 

5.2 试验方法 

5.2.1 试验条件 

5.2.1.1 实验室条件 

  实验室在项目无特殊规定时，应具备下列条件，但按试验项目要求不影响试验结果时，也可不按此

规定。 

  a) 实验室温度为 20 ℃±15 ℃，试验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应小于 5 K。实验室温度应在距便携灶水

平 1m 外测定，将温度计的探头固定在和与便携灶的顶面大致相同的高度，在前、左、右三处测定，取

其平均值为室温，但温度计的探头部分，不应受便携灶排出的烟气、辐射热等的影响。 

  b) 实验室内空气中的CO含量不超过 0.002％，CO2含量不超过 0.2％，且不应有影响燃烧的气流。 

5.2.1.2 试验气及气瓶 

  应使用本标准规定的丁烷气及气瓶。 

5.2.1.3 试验用主要仪器仪表 

  试验用主要仪器仪表见表 2。 

表 2 试验用主要仪器仪表 

用 途 

（试验项目）

仪器仪表名称 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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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精度或最小刻度 

室温测定 温度计 0 ℃～50 ℃ 0.5 ℃ 

水温测定 温度计                   0 ℃～100 ℃ 0.2 ℃ 

表面温度测定 表面温度计 0 ℃～250 ℃ 2.0 ℃ 

燃气成分分析 色谱仪 — — 

氧含量测定 气体分析仪 0～21% 0.1% 

一氧化碳含量测定 气体分析仪 0～0.2% 0.001% 

二氧化碳含量测定 气体分析仪 0～15% 0.1% 

噪声测定 声级计 40 dB～120 dB 0.5 dB 

时间测定 秒表 — 0.1 s 

风速测定 风速仪 0 m/s～10 m/s 0.1 m/s 

丁烷气与空气压力测定 压力表 0 MPa～1.6 MPa 0.05 MPa 

丁烷质量测定 天平 0 g～500 g 0.5 g 

千分尺 — 0.01 mm 

卡尺 — 0.02 mm 尺寸测定 

钢直尺 1000 mm 1 mm 

 

5.2.2 性能试验 

5.2.2.1 丁烷气通路的气密性试验 

5.2.2.1.1 气瓶出口至调压器 

  按图 1 所示的试验装置接好气源，阀门全开，加压 0.9 MPa，用试验液检查各部位有无漏气现象。

对于安装有气瓶脱落形过压切断装置的便携灶，试验压力为装置动作的压力。      

5.2.2.1.2 调压器至阀门 

  便携灶装上气瓶，阀门置于关闭状态，用试验液或检查火等检查各部位有无漏气现象。 

5.2.2.1.3 阀门至火孔 

  将阀门开启，点燃燃烧器，用检查火检查各部位有无漏气现象。 

5.2.2.2 丁烷气通路的耐压试验 

将便携灶接在图 1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阀门全开，在气瓶出口与调压器之间加压 1.3 MPa 持续 1 min，

目测检查调压器的高压侧是否有漏气、变形及损坏现象。该试验应在过压切断装置不动作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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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源

调压器
进气阀

排气阀

流量调节器

灶具

压力计

 

图 1 耐压、气密性试验装置  

5.2.2.3 耗气量准确度试验 

5.2.2.3.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规定如下： 

  a) 试验用气瓶是用 5.2.1.2 规定的试验气瓶在 20 ℃～25 ℃的空气中放置 2 h 以上； 

  b) 试验室温度为 20 ℃～25 ℃； 

  c) 便携灶的设置状态是将阀门开至最大，试验用锅按表 3 所规定的尺寸，注水量为锅深度的 1/2

以上，可调空气量的燃烧器调节为燃烧处于良好的状态。 

5.2.2.3.2 试验方法 

 a) 对 3 个气瓶各进行 30 min 的燃烧试验，按式(1)计算耗气量。按式(2)计算耗气量准确度。 

                                   (∑
=

−×=
3

1
03

2
i

ii WWW ) ……………………………………(1) 

式中： 

W ——耗气量的数值，单位是（g／h）； 

iW0 ——试验前气瓶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iW ——试验后气瓶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b) 按式(2)计算耗气量准确度 

n

n

W WW
W
−

Δ =    …………………(2) 

 

式中： 

WΔ ——耗气量准确度,质量分数(%)； 

W ——实测耗气量的数值，单位是（g／h）； 

nW ——额定耗气量的数值，单位是（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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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用锅规格尺寸 

燃气消耗量 W 

g/h 

锅的公称直径 

cm 

测热效率时的水量 

kg 

W≤90 14 0.65 

90＜W≤115 16 1.0 

115＜W≤145 18 1.4 

145＜W≤175 20 2.0 

175＜W≤210 22 2.7 

210＜W≤250 24 3.5 

W＞250 26 4.4 

— 28 — 

— 30 — 

— 32 — 

   

5.2.2.4 燃烧状态试验 

5.2.2.4.1 正常使用状态 

5.2.2.4.1.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符合 5.2.2.3.1 规定，且气瓶内的气量应大于额定灌装量的 50％。 

5.2.2.4.1.2 便携灶的状态 

便携灶的设置状态按照 5.2.2.3.1c) 的规定。 

5.2.2.4.1.3 试验方法 

  a) 火焰传递  对于有气量调节装置的便携灶，只在气量最大状态重复以下检验 5 次； 

    1)主燃烧器的一个火孔点燃后，检查全部火孔是否迅速传递。并检测火焰传遍全部火孔的时间。 

  点火方法：对于用点火装置直接点火的，有点火燃烧器或小火燃烧器的，使用自身装置点火；没有

这些装置的，用火柴或引用火种点火。 

    2)检查有无爆燃  着火时噪声超过 80 dB 为有爆燃。 

    3)设有点火燃烧器或小火燃烧器的，检查由这种燃烧器点燃主燃烧器火孔着火的难易程度。 

  b) 离焰  冷态点燃燃烧器 15 s 后，目测检查有 1/3 以上火焰离开燃烧器火孔的判为离焰； 

  c) 熄火 点燃燃烧器 15 s 后，目测检查火焰离开燃烧器火孔并造成火焰熄灭的判为熄火； 

  d) 火焰的均匀性 点燃燃烧器，火焰稳定后目测检查火焰是否均匀； 

  e) 回火 点燃燃烧器 30 min 后，目测检查是否回火。火焰在燃烧器内部燃烧以及由于回火而熄灭

的判为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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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燃烧噪声  点燃全部燃烧器，检查以下最大燃烧噪声； 

使用普通声级计，按图 2 所示三点进行试验，以 A 档测定。 

      1) 试验点应放在距燃具外壳中心 1 m 处，但不能受到排出烟气的影响。 

      2) 环境本底噪声应小于 40 dB，或比实测噪声低 10 dB 以上，否则按 GB/T 3768 修正。 

      3) 选取图 2 中三点噪声最大值。 

燃气器具

正面1m

1m1m

测定点

测定点测定点

 

图 2 噪声试验位置 

  g)熄火噪声  在燃烧器点燃 30 min 后进行熄火操作； 

进行熄火操作时，应迅速手动关闭旋塞阀。测定的最大噪声加 5 dB 作为熄火噪声。 

  h) CO浓度 便携灶内放入气量为额定灌装量的气瓶，点燃燃烧器 15 min后，在距锅底向上约 40 mm

处(如图 3 所示)沿锅周围均匀抽取烟气，测定烟气中的CO及O2浓度，按式(3)计算CO浓度； 

                  

⎟
⎠
⎞⎜

⎝
⎛ ′−

⎟
⎠
⎞⎜

⎝
⎛ ′′′−′

==

9.20/1

9.20/

2

2

1
O

OOCOC
COα       …………………………………(3) 

    对于试验中能确定气体成份的情况，测定干燥烟气中CO及CO2浓度，按式（4）计算CO的浓度。 

                 ″−′
×′==

22

max2
1

COCO

CO
OCCOα       ……………………………………(4) 

式中： 

COα=1——过剩空气系数α 等于 1 时，干烟气样中一氧化碳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CO′ ——干烟气样中一氧化碳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CO″ ——室内空气（干燥状态）中的一氧化碳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O2′ ——干烟气中氧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CO2max——过剩空气系数α 等于 1 时，干烟气样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计算的数值，体积分数（%）； 

CO2
/
——干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测定的数值，体积分数（%）； 

CO2″——室内空气（干燥状态）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取样器如图 4 所示，试验用锅及加水量按表 3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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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烟气取样位置 

D-距锅底40mm处的锅直径

 

图 4 环形烟气取样器  

 

  i) 黑烟 点燃燃烧器后 30 min 期间（点火时除外），目测检查燃烧器上放置的锅底是否有黑烟； 

  j) 接触黄焰 点燃燃烧器 15 min 后，目测检查有无黄焰，若有黄焰。测试在任意 1 min 内电极连

续接触黄焰在 30 s 以上为电极经常接触黄焰。 

5.2.2.4.2 超大型锅的使用状态 

  使用超大型锅的状态试验采用比表 3 所示相应试验用锅公称直径大 60 mm，点燃燃烧器，阀门开至

最大，检查燃烧是否稳定。 

5.2.2.5 温升试验 

5.2.2.5.1 正常温升 

  正常温升试验按下列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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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试验用气瓶与 5.2.1.2 相同； 

  b) 便携灶状态符合下列规定： 

    1)将便携灶安装在图 5所示的测温板上，在指定要用防热板或与其类似的板(以下简称防热板等)

来安装时，在指定的条件下用防热板等状态进行试验； 

    2)便携灶处于耗气量最大，同时，符合 5.2.2.3.1c)规定的状态。 

  c) 点燃燃烧器 1min 后连续运行 30 min 时测量各部位温度，同时测定室温，二者之差为温升； 

d) 气瓶底部表面温度中的“气瓶底部”指的是：气瓶底部靠近出气口部位，如果便携灶使用了导

热板等形式的加热装置，测试点尽量远离热量导入点。 

600

900

下面（木台）

后面（木壁）（木壁）
侧面

上方顶面

约
 1

m
m

约
 3

0
m

m

热电偶接点表面

 

H—便携灶高度 

   注 1：木壁、木台的材料应使用 5～7 层胶合板，木台表面应涂漆，木壁表面应涂不亮的黑漆。 

  注 2: 木壁、木台的尺寸应比燃具稍大。 

  注 3:  应尽量多埋热电偶(阻)，使其成网状。 

  注 4:热电偶(阻)应埋在木壁、木台深 1 mm 处。 

  注 5:  热电偶(阻)应按 GB/T 3772 和 GB/T 2903 选用。 

图 5 木壁及木台表面温度测温板 

5.2.2.5.2 使用超大型锅时的温升 

  使用超大型锅时的温升试验比表 3 的相应试验用锅公称直径大 60 mm，按 5.2.2.5.1 的方法进行试

验。 

5.2.2.6 电点火性能试验 

5.2.2.6.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同 5.2.2.3.1，使用干电池的将电压设定为额定电压的 70％（此时不能点火的采用能点火

的最低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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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2 试验方法 

  a) 预先进行数次预备性点火； 

b) 每次点火应在燃烧器接近室温时进行； 

c) 点火操作方式及点火速度，按点火器不同，规定如下： 

1) 单发式压电点火器一回操作为一次，每次速度控制在 0.5 s～1 s 时间内； 

2) 回转式点火器以转动一回为一次，每次速度控制在 0.5 s～1 s 时间内； 

3) 脉冲放电式点火器，以在点火位置上停留 2s 为一次。 

d) 反复点火 10 次，检查着火次数及有无爆燃现象。 

5.2.2.7 过压切断装置的动作性能试验 

  a) 将便携灶连接在图 1 所示试验装置上，以 5.0 kPa／s 的速度升压，检查过压切断装置开始动作

的压力； 

  b) 对于关闭气路型便携灶，关闭气路后，缓慢降低供气压力，检查气路是否自动开启。 

5.2.2.8 熄火保护装置性能试验 

    a) 开阀时间：记录从点火操作开始，到熄火保护装置处于开阀状态的时间； 

    b) 闭阀时间：在主燃烧器点燃 15 min 后，立即强行熄火，记录从关闭旋塞阀动作开始到熄火保护

装置闭阀动作发生的时间。 

5.2.2.9 耐用试验 

5.2.2.9.1 旋塞阀 

  旋塞阀用 5 次／min～20 次／min 的速度按表 1 规定次数反复开闭后，检查下列项目： 

  a) 用 5.2.2.1 的方法试验，检查丁烷气通路的气密性； 

  b) 用目测、操作检查旋塞阀有无影响使用的损坏，关闭是否灵活。 

5.2.2.9.2 电点火装置 

  电点火装置是用 5次／min～20 次／min 的速度反复按表 1 规定次数操作，检查下列各项： 

  a) 用 5.2.2.6 的方法检查点火装置的点火性能； 

  b) 用目测、操作等方法检查是否有影响使用的故障。 

5.2.2.9.3 熄火保护装置 

   点燃燃烧器，使熄火保护装置的火焰检测器接触到火焰，并保持 1 min，然后关闭气源，使燃烧器熄

火，并保持不少于 1 min，这样操作为 1 次，按表 1 规定次数试验后，进行气密性和熄火保护装置性能

试验。 

5.2.2.9.4 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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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 次/min～30 次/min 的速度反复开闭，按表 1 规定次数试验后，进行开闭功能及气密性试验。 

5.2.2.9.5 调压器 

  用 0.2MPa 压力的空气开 2 s～3 s，停 2 s～3 s 为一次，反复按表 1 规定的次数操作，然后检查下

列各项要求。 

  a) 气路的气密性用 5.2.2.1 方法试验，检查气路的气密性； 

b) 用初次测定耗气量相同的条件（环境温度和气源等）测试耐用性试验后耗气量，并计算出耗气

量变化值。 

此外，还应利用与过压切断装置动作相同的压力的空气重复上述试验。 

5.2.2.9.6 过压切断装置 

  将空气压力调为 0.7 MPa 及 0 MPa，用 5 次／min～10 次／min 的速度按表 1 规定次数反复开闭燃气

通路或气瓶装卸操作，检查下列项目： 

  a) 用 5.2.2.1 方法试验，检查气路的气密性； 

  b) 用 5.2.2.7 方法检查过压切断装置动作性能。 

5.2.2.9.7 气瓶与便携灶的连接 

  气瓶与便携灶的连接按照制造厂规定(使用说明书等)方法，用 5 次／min～10 次／min 的速度，按

表 1 规定次数反复装卸气瓶后，用 5.2.2.1 的方法检查气路的气密性。 

5.2.2.10 热效率试验 

5.2.2.10.1 试验条件 

  a) 试验用气瓶符合 5.2.2.3.1a)规定； 

  b) 用 5.2.2.3 的试验耗气量的试验装置连接便携灶，在便携灶上放置表 3 所示试验用锅及其注水

量，水温与室温相差应小于 5 K，阀门全开。设有调风板的燃烧器应调至良好的燃烧状态； 

c) 放锅方法如图 6 所示，搅拌器的加工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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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携灶；2-铝锅；3-精密温度计；4-搅拌器
 

注 1： 精密温度计应放置在水深 1／2 处的中心位置。 

  注 2： 搅拌器应放置在不接触温度计水银球的位置。 

图 6 热效率试验装置 

1-搅拌片；2-螺母；3-拉手

 

注 1： D 为铝锅直径，mm；H 为铝锅高度，mm。 

  注 2： 零件材料：搅拌片用 1 mm 铝板，拉手用 φ4 镀锌钢丝。 

图 7 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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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0.2 试验方法 

  在注入水的试验锅上加上试验用盖，点燃燃烧器，水温自初温t1上升 45 K时，用搅拌器开始搅拌，

由初温升 50 K时断掉燃气，再继续搅拌，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为水的最终温度t2，测定此时耗气量(W)

及其他所需值，并用式(5)算出热效率。 

   
( )2 1

i

m c t t
w H

η
× × −

=
×

      ……………………………………(5) 

式中： 

η——热效率，％； 

  ——试验用水的质量的数值，单位是（kg）； m

  ——水的比热的数值 4.19，单位是（kJ／(kg·K)）； c

  ——试验用水的终温的数值，单位是（℃）； 2t

  ——试验用水的初温的数值，单位是（℃）； 1t

  ——实测耗气量的数值，单位是（g）； w

  ——试验用气的低热值的数值，单位是（kJ／g）。 iH

5.2.2.11 辅助部件的耐热试验 

5.2.2.11.1 旋塞阀 

  将旋塞阀装入 80℃的恒温箱内，经 24 h 后取出空冷，待旋塞阀与室温大致相同后，用 5.2.2.1 方

法检查下列各项： 

  a) 气体通路的气密性； 

  b) 在正常操作下，检查是否有妨碍使用的故障，操作是否灵活。 

5.2.2.11.2 点火装置 

  将点火装置装入 80℃的恒温箱中，经 24 h 后取出空冷，待点火装置与室温大致相同后，检查是否

有妨碍使用的故障。 

5.2.2.11.3 调压器 

  将调压器装入 70℃的恒温箱内，经 24 h 后取出空冷，待调压器与室温大致相同后检查下列各项： 

  a) 用 5.2.2.1 方法检查气路是否漏气； 

  b) 用初次测定耗气量相同的条件（环境温度和气源等）测试耐用性试验后耗气量，并计算出耗气

量变化值； 

c) 检查是否有影响正常使用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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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结构与尺寸 

5.2.3.1 一般试验方法 

  无特殊规定的项目，可按 5.1.2 规定的内容采用目测、测量、操作及试验仪器仪表进行试验。 

5.2.3.2 倾斜翻倒试验 

  倾斜翻倒试验是将便携灶置于倾斜试验机(或试验台)的水平位置上将试验机(或试验台)上的便携

灶放置面慢慢倾斜到 10°时，检查是否有翻倒和可能引起火灾的部件有无移动或脱落现象。 

5.2.3.3 振动及跌落试验 

   振动及跌落试验，按下列要求试验后，根据 5.2.2.1 规定丁烷气通路气密性试验方法及 5.2.2.4.1

规定的通常使用状态的试验方法，检查是否符合表 1 中丁烷气通路气密性及通常使用状态燃烧状态各项

性能。 

5.2.3.3.1 振动试验 

  把包装运输状态下的便携灶固定在振动试验机上。振动频率为 10 Hz。全振幅 5 mm，上下、左右各

振动 30 min。 

5.2.3.3.2 跌落试验 

  a) 将便携灶装上气瓶，直接设置成可点火状态后，使便携灶的燃烧器朝上，由 30 cm 高落在水平

的木制地板上。 

    b) 把包装运输状态下的便携灶，使燃烧器朝上由 1 m 高度落到水平地面上。 

5.2.3.4 电点火装置的结构 

  利用放电火花的电点火装置结构试验用下列方法： 

  a) 电极位置[5.1.2.8b)]用目测或按 5.2.2.4.1.3j)检查； 

  b) 电极的固定[5.1.2.8c)]采用目测。 

5.2.3.5 载荷试验 

  载荷试验应按下列规定： 

  a) 锅支架 将锅支架水平地放置在固定盘上，其中央部位加上 50 N 静负荷(直径 260 mm 的重物)

持续 5 min，用目测检查有无变形和损坏现象； 

  b) 便携灶 将便携灶水平置于坚固的平台上，在便携灶的各个支架中央加 50 N 静负荷(直径 260 mm

的重物)，用目测检查有无变形和损坏现象。 

5.2.3.6 防止误操作试验，按下列方法执行： 

5.2.3.6.1 承液盘等防止误安装试验，目测检查承液盘翻转或承液盘与锅支架分离结构拿掉支架状态放

置试验用锅进行点火操作，检查试验用锅是否能平稳的放置或能否进行点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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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6.2 气瓶防止误安装试验 

   a) 试验用气瓶采用表 4（气瓶及阀门尺寸）中规定的最大阀杆长度的气瓶； 

   b) 把气瓶从正确的位置弄错位进行安装操作，给操作扭中央加 150 N 力（旋转式加 100 N.cm 力矩）

3s，检查能否安装上； 

   c)  试验后正常的使用状态检查表 1 中丁烷气通路气密性，点火性能及过压切断装置的动作性能并

检查是否符合 5.1.2.1.9 和 5.1.2.1.13 的要求。 

5.2.4 材料试验 

5.2.4.1 耐热性能 

  将材料试样装入高温炉中，使炉内温度慢慢升到规定的温度后，恒温 1 h，用目测或分析试样的温

升记录检查有无变形或熔化现象。 

5.2.4.2 耐腐蚀性试验 

  a) 电镀件盐雾试验 

     把电镀件放入规定的盐水喷雾设备中，在 35 ℃±2 ℃温度下，以浓度 5%的盐水溶液进行喷雾，

雾化空气压力为 70 kPa～100 kPa，时间为 24 h～72 h。取出试样，检测腐蚀程度。试验方法按 QB/T 3826

执行，质量评定按 QB/T 3832 执行。 

b) 涂漆试样耐盐雾试验 

按 GB/T 1765 的规定制备试样，然后进行盐水喷雾试验，试验方法按 GB/T 1771 的有关规定执行，

腐蚀程度按 GB/T 1740 的规定评定。 

5.2.4.3 耐丁烷气性能试验 

a) 衬垫用的橡胶、塑料试验方法 

把预先测量出质量的三个试样，放在温度为 5 ℃～25 ℃的正戊烷中浸泡 72 h 后，取出放在空气中

24 h 后，观察有无影响使用的变质和变形，计算三个试样各自质量变化率相加平均值，质量变化率按式

（6）计算。 

                                O

O

M MM
M
−

Δ = ……………………………………(6) 

式中： 

MΔ ——质量变化率，%； 

M ——试验后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试验前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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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密封脂材料试验方法 

称取约 1 g 密封材料涂于铝板上，在室温下放置 24 h 后，放入图 8 所示试验设备中。打开旋塞 A

和 B，用丁烷气把内部空气排出，关闭 B 旋塞，保持 U 型管内燃气压力为 5 kPa，并在 20 ℃±1 ℃和 4℃±1 

℃条件下，分别放置 1 h，然后计算密封材料质量变化率。 

BA

温度计
水浴 
密封脂U型管铝片旋塞压力计三通旋塞瓶

丁烷

调压器

 

图 8 密封脂耐丁烷气试验装置 

5.2.4.4 钢球冲击试验 

  把经过搪瓷材料处理的试样放在相应尺寸的木板上，用直径为 30 mm 的钢球从 300 mm 高处自由落

下，冲击在试样上，试样的搪瓷应无脱落。 

5.2.4.5 耐燃性试验(保温、隔热材料) 

在材料均匀的地方，取长 150 mm±1 mm、宽 50 mm±1 mm、厚 13 mm±1 mm 的试样放在图 9 所示的

装置上，用火烧 1 min 然后撤火，目测试样是否燃烧。当试样产生燃烧时，测定从燃烧开始到自行熄灭

的时间。 

76X216mm

金属网尺寸

孔径 4.2mm
线径 0.7mm

支架试样金属网燃烧器支架

 

图 9 耐燃性试验装置 

5.2.4.6 耐油性试验 

  用于支脚的橡胶等的耐油性试验，是将试样浸泡在温度 20 ℃±15 ℃的食用油内(豆油等)24 h，检

查有无妨碍使用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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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验规则 

便携灶应进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3.1 出厂检验 

5.3.1.1 逐台检验 

  每台便携灶出厂前应检验以下项目： 

  a) 外观； 

b) 铭牌标志； 

  c) 丁烷气通路的气密性； 

  d) 电点火性能； 

e) 火焰稳定性(离焰、回火)。 

5.3.1.2 抽样检验 

  每批产品在进入成品库或在交货时的检验。 

5.3.1.2.1 检验项目 

除 5.3.1.1 规定内容以外，抽样检验还应包含过压切断装置动作性能、CO 浓度、旋塞阀开闭灵活性。 

5.3.1.2.2 抽样方案 

按 GB/T 2828.1 选用检查水平 S-3 的一次抽样方案。 

  合格质量水平： 

  强制性条款（简称 A 类）：AQL=1.0； 

  推荐性条款（简称 B 类）：AQL=6.5。 

5.3.1.2.3 判定规则 

按 5.3.1.2.2 规定的抽样方案判定全部合格则为该产品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不合格批允许对不合格项目百分之百检验，将不合格品剔除或修理后按 5.3.1.2.2 再次提交检验一

次。 

5.3.2 型式检验 

5.3.2.1 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 

  c)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停产 6 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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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g) 连续生产时每 1年进行一次。 

5.3.2.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为本标准第 4、5.1 和 5.4 章规定的项目。 

5.3.2.3  样品数量 

每次型式检验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3 台。 

5.3.2.4 单台检验判定原则 

5.3.2.4.1 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分为强制性（简称 A 类）不合格项目和推荐性（简称 B 类）不合格项目。 

A 类不合格项目包括： 

  a) 丁烷气通路的气密性； 

b) 丁烷气通路的耐压； 

c) 烟气中一氧化碳的体积浓度； 

  d) 气瓶底部表面温升； 

  e) 过压切断装置性能； 

  f) 正常使用状态，备用气瓶不能放入灶体内； 

    g) 旋塞阀处于开启状态，气瓶应无法安装； 

    h) 装有规定的过压切断安全装置； 

    i) 正常使用状态，由气瓶放出的燃料是气体状态； 

j) 承液盘与锅支架倒着放置时不能点火，或不能平稳放置检验用锅。 

  B 类不合格项目包括： 

    除 A 类外的所有项目。 

5.3.2.4.2 判定原则 

单台样机经检验，有一个以上（含一个）A 类不合格项目或有两个以上（含两个）B 类不合格项目

不符合规定时，该台样机为不合格。 

5.3.2.5 型式检验的全部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时,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项目不合格，需改进不合

格项目，重新复检，直至所有项目合格，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 

5.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5.4.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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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包括铭牌标志、使用标志和安全标志。标志应贴在便携灶容易看到且不易被涂掉的位置。 

5.4.1.1 铭牌标志 

  a) 便携灶的名称和型号； 

  b) 制造厂名称； 

  c) 产品编号和生产日期。 

5.4.1.2 使用标志 

  在点火、熄火、调节等使用操作不易判断时，在便携灶上简易明了地标明其操作方法。 

5.4.1.3 安全标志 

  简明地标出可能出现不安全因素的注意事项（如使用场所及防火方面的注意事项等）。 

5.4.2 使用说明书 

  每台便携灶应有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外形结构尺寸简图及各主要部件的名称； 

  b) 使用丁烷气瓶的型号规格； 

  c) 使用场所位置及防火方面的注意事项； 

  d) 有关使用安全注意事项(点火、熄火、检查使用中的换气及其他)； 

  e) 有关丁烷气瓶的装卸方法； 

  f) 用完丁烷气瓶的处理(不能重复罐装等)； 

  g) 详细的使用操作方法(点火、熄火、火力调节方法等)； 

  h) 日常检查及简单故障的处理方法； 

   i) 其他注意事项。 

5.4.3 包装 

8.3.1 包装箱上应有如下标记：产品名称、商标、型号、重量、生产日期、厂名、厂址、邮编、执行标

准、怕湿、小心轻放等标志。 

8.3.2 包装箱内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单应与装箱单一致。 

8.3.3 严禁将丁烷气瓶放入便携灶包装箱内。 

5.4.4 运输 

5.4.4.1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及化学药品侵蚀。 

5.4.4.2 搬运时必须轻拿轻放，码放牢靠，严禁抛掷和摔落。 

5.4.5 贮存 

5.4.5.1 成品必须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气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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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2 堆码高度应考虑到包装箱的强度、码放整齐，便于取放。 

6 气瓶 

6.1 结构 

气瓶各部分结构，应考虑安全性和耐久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咬接处应牢固可靠，端部圆滑； 

  b) 运输及使用时，受振动或冲击不应损坏气密性和耐压性； 

  c) 正常使用时丁烷气应以气体状态喷出； 

  d) 气瓶由便携灶中卸下时，不应漏气； 

e) 阀门应有使用时易拆除的保护帽。 

6.2 尺寸 

6.2.1 气瓶及阀门尺寸应符合图 10、图 11 所示和表 4 规定： 

 

图 10 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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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气瓶 

                                    表 4 气瓶及阀门尺寸                      单位为 毫米 

代 号 名 称 尺 寸 

A 瓶体总高 185.0±0.8 

B 瓶体外径 65.7±0.7 

C 瓶下缘外径 68.2±0.5 

D 瓶上缘外径 68.5±0.5 

E 阀门外径 44.5±1.0 

F 阀杆高度 5.5±0.5 

G 阀杆外径 4.0＋0.05 

H 阀杆长 7.2±0.5 

I 凸台外径 10.5～10.8 

J 阀门切口宽度 10.3±0.3 

 注：I 的尺寸指凸台上端开始 1.5mm 位置的测量外径。 

6.2.2 阀门的最大行程尺寸和初期喷射行程尺寸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阀门的行程尺寸                       单位为毫米 

最大行程尺寸 1.7～4.0 

初期喷射行程尺寸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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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气瓶的容积应不小于 520mL。 

6.3 技术要求 

6.3.1 瓶体材料 

  瓶体使用的材料应符合 GB/T 2520 或同等以上耐腐蚀性的金属材料。 

6.3.2 密封件耐丁烷气性能 

  密封件应有良好的耐丁烷气性，浸泡后其质量变化率在 20％以下，且无影响使用的变质和变形。 

6.3.3 丁烷气成分 

  C4H10含量在 95％以上，并符合GB 9052.1 标准要求。 

6.3.4 丁烷气异味 

  气瓶中灌装的丁烷气应带有臭味，空气中有 1／1 000 丁烷气时即可嗅出臭味。 

6.3.5 气瓶的性能 

  其性能应满足表 6的规定。 

表 6 气瓶性能 

条款 项 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6.3.5.1 阀杆压缩力 12 N～20 N 6.4.5 

无变形无泄漏 
6.3.5.2 耐压性 

不破裂 
6.4.6 

6.3.5.3 气密性 无泄漏 6.4.7 

6.3.5.4 耐振性 符合气密性要求 6.4.8 

6.3.5.5 耐用性 符合气密性要求 6.4.9 

6.3.5.6 灌装量误差 -2.0%～1.0% 6.4.10 

6.3.6 额定灌装量 

额定灌装量应为 220 g、230 g、240 g、250 g。 

6.4 试验方法 

6.4.1 通则 

  本标准的 6.1、6.2 和 6.3.1，按其规定内容，用目视和相应试验器具检测。 

6.4.2 阀的初期喷射行程和最大行程尺寸试验 

6.4.2.1 将灌装好丁烷气的气瓶装在专用装置上，慢慢压缩阀杆到刚刚有气泡冒出时，测量阀杆压缩尺

寸。 

6.4.2.2 将阀杆压缩到最大行程位置时，测量阀杆的压缩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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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密封件耐丁烷气性试验 

将预先测定质量的密封件，置于-10 ℃和 40 ℃的纯度在 95％以上的丁烷气中，分别保持 24 h，取

出后分别测其质量，用式(1)，计算质量变化率。并目测检查是否有影响使用的变质和变形。 

 

O
p

O

W WW
W

E −= …………………………………………（7） 

 

式中： 

PW ——密封件质量变化率，％； 

  ——密封件浸泡前的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0W

  ——密封件浸泡后的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EW

6.4.4 丁烷气成分分析 

  按 GB/T 10410.3 标准的分析方法，从气瓶中取样分析。 

6.4.5 阀杆压缩力试验 

  将气瓶装在专用试验装置上，将阀杆加力压缩，测出压缩 1.5 mm 时的负荷，分别试验 5次取平均

值。 

6.4.6 耐压性试验 

  按 GB/T 9251 试验，加压至 1.3 MPa 保压 30 s，观察是否有变形及泄漏。加压至 1.5 MPa 保压 30 s

观察是否破裂。 

6.4.7 气密性试验 

  将灌好丁烷气的气瓶浸入 48 ℃～50 ℃水中 30 min。量大时允许 55±2℃的水中，保持 110 s，观

察是否漏气。 

6.4.8 耐振试验 

  将运输包装状态的气瓶牢固的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以 10 Hz 的频率，全振幅 5 mm，上下、左右各

振动 30 min，卸下，进行 6.4.7 气密性试验，观察是否漏气。 

6.4.9 耐用性试验 

  以每秒钟压缩一次的速度，把阀杆压缩到瓶阀全行程尺寸，连续压缩 100 次，再进行 6.4.7 的试验，

检查是否漏气。此反复压缩是在丁烷气不喷出的状态下进行。 

6.4.10 灌装量误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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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灌装后丁烷气的气瓶的质量和清除掉丁烷气后气瓶的质量，用式(8)计算灌装丁烷气的质量。 

 

                                  EO MMM −= ………………………………………………(8) 

   式中 ：  

M ——实际灌装丁烷气的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OM ——灌装好丁烷气的气瓶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清除掉丁烷气后气瓶的质量的数值，单位是（g）。 EM

6.4.11 加臭试验 

  按附录 B 规定的方法试验。  

6.5 检验规则 

6.5.1 出厂检验 

6.5.1.1 逐只检验 

每只气瓶出厂前应进行气密性检验。 

6.5.1.2 抽验检验 

      每批产品在进入成品库时的检验。以当日生产量为一批，以一只气瓶为一个单位产品。 

6.5.1.2.1 抽验项目 

      抽样检验应包括以下检验项目： 

a) 气密性； 

b) 气瓶总高； 

  c) 耐压性； 

  d) 灌装量； 

e) 容积； 

f) 最大行程尺寸； 

g) 阀杆压缩力； 

h) 丁烷气成分 

6.5.1.2.2 抽样方案 

应按 GB/T 2828.1，选用检查水平 S-3 一次抽样方案。 

合格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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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条款（简称 A 类）：AQL=0.65； 

  推荐性条款（简称 B 类）：AQL=1.0。 

其中强制性条款中的耐压性、灌装量和容积项目从检查批中各随机抽取 3 只，推荐性条款中的丁烷

气成分项目从检查批中随机抽取 1只。 

6.5.1.2.3 判定规则 

  按 6.5.1.2.2 中所确定的抽样方案判断全部是合格的，判该检查批逐批检查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不合格批允许对不合格项目百分之百检验，将不合格品剔除，按上面有关条款再复检一次。 

6.5.2 型式检验 

6.5.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 

  c)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停产 6 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g) 连续生产时每 1年进行一次。 

6.5.2.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为 4、6.1、6.2、6.3 和 6.6 章规定的项目。 

6.5.2.3 样品数量 

  每次型式检验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25 只。 

6.5.2.4 型式检验的全部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时,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项目不合格，需改进不合

格项目，重新复检，直至所有项目合格，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 

6.6 标 志 

气瓶上应用不易涂掉方法标明下列内容： 

  a) 丁烷气； 

  b) 气瓶保管方法； 

  c) 气瓶的使用范围； 

  d) 制造厂名称； 

  e) 气瓶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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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一次性使用，空瓶切勿扔进火中烧弃； 

  g) 产品型号或标记； 

  h) 制造日期； 

  i) 额定灌装量； 

  j) 气瓶总质量； 

k) 执行标准。 

6.7 质量合格证 

每个包装箱内应有检验机构代表印章的合格证。 

6.8 包装、运输、贮存 

6.8.1 气瓶必须有包装箱，保证气瓶在运输和存放中不受损伤。 

6.8.2 搬运中轻拿轻放，防止磕碰、重物砸压。 

6.8.3 气瓶应贮存在阴凉处，远离火源，防止曝晒。 

 

 

 

 

 

 

 

 

 

 

 

 

 

 34



GB 16691-XXXX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 JIS S 2147-1998 和 JIS S 2148-1998 结构性差异对照表 

 

序号 GB 16691-XXXX JIS S 2147-1998 JIS S 2148-1998 

1 范围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标准 引用标准 

3 3．术语和定义 — — 

4 4．型号 — — 

5 5.1.1 性能 3．性能 — 

6 5.1.2 结构尺寸 4．结构尺寸 — 

7 

5.1
要

求 
5.1.3 材料 5．材料 — 

8 5.2 试验方法 6．试验方法 — 

9 5.3 检验规则 7．检查 — 

8．标志 — 
10 

5． 
便

携

灶 

5.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使用说明书 — 

11 6.1 结构 — 5．结构 

12 6.2 尺寸 — 6．尺寸 

— 3．性能 

— 4．填充气体 13 6.3 技术要求 

— 7．材料 

14 6.4 试验方法 — 8．试验方法 

15 6.5 检验规则 — 9．检查 

16 6.6 标志 — 10．标志 

17 6.7 质量合格证 — — 

18 

6． 
气

瓶 

6.8 包装、运输和贮存 — — 

19 
附录 A（规范性附录）本标准与 JIS S 

2147-1998 和 JIS S 2148-1998 的结

构性差异对照表 
— — 

20 
附录 B（规范性附录）丁烷气的加臭

测定法 
— 

附录 A（规定）液化石油

气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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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丁烷气的加臭测定法 

B.1 测定方法概要 

用注射器抽取一定数量丁烷气，注入稀释用的注射器内，与注射器内的空气混合调制成试验气体，

在面板外的检臭口上判断丁烷气有无臭味，从该试验气体的稀释倍数求出丁烷气的检测稀释倍数。 

B.2 装置与仪器 

  a) 丁烷气取样袋，用塑料或橡胶压制成，容积 3 L～20 L，丁烷气透气性小，气味吸收性低，且无

臭味的专用袋； 

b) 丁烷气取样注射器，符合 YY1001.1；   

c) 稀释用注射器，符合 YY1001.1，刻度误差小于 5％，容量 200 mL，前端内径 5 mm，不透丁烷气，

对异味吸收小，无臭味； 

  d) 软管，应对丁烷气透气性及吸附性小，无异味； 

  e) 注射器保存箱，要有密封结构； 

  f) 活性碳； 

  g) 无臭纸； 

  h) 清洗剂； 

  i) 注射器橡胶盖； 

  j) 甲醇或丙酮； 

  k) 气体色谱仪用硅橡胶塞； 

l) 弹簧夹。 

B.3 操作前准备 

B.3.1 注射器清洗 

  a) 新注射器用水清洗干净； 

  b) 稀释用注射器先用清水冲洗，再用清洗剂冲洗，最后用清水冲洗； 

  c) 高浓度异味污染的丁烷气抽样用注射器，先用清洗剂洗净，再用甲醇或丙酮彻底清洗；仍有残

味时，放入沸水中煮沸，经清水洗后，放入活性碳箱内脱臭存放； 

  d) 将注射器内管、外管分开放入无臭室内充分干燥； 

 36



GB 16691-XXXX 

  e) 将干燥后的注射器用不吸收异味的无臭纸包起来放入检臭室。 

B.3.2 丁烷气的取样 

a) 将软管接在丁烷气体的取样口上，通气数分钟后，用弹簧夹夹住软管前端； 

  b) 将软管前端接在试验气体取样袋上，经置换袋内气体数次后，用丁烷气充满取样袋，取下软管，

并用气相色谱仪用硅橡胶塞塞住取样袋。 

B.4 测定操作 

a) 如图 B.1，将注射器针插入充满丁烷气的取样袋口上的硅橡胶塞中，抽取出丁烷气，抽满排出，

反复数次后，抽取一定数量的丁烷气。 

 

 

A—气体色谱仪用的硅橡塞；B—丁烷气取样袋；C—丁烷气取样注射器 

图 B.1 丁烷气的取样 

b) 丁烷气的稀释操作如图 B.2 所示，由两个人操作。先将取有丁烷气的取样注射器针插入稀释用

注射器前端孔内，然后一人抽动注射器活塞，吸入清洁的空气，与此同时另一人推压丁烷气取

样用注射器，将丁烷气吸到稀释用注射器内。操作时注意不使被测试丁烷气从稀释用注射器中

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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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稀释用注射器；B—注射针；C—丁烷气取样注射器 

图 B.2 被试丁烷气的稀释操作 

  c)  注射器内气体容积达到 100 mL 或 200 mL，此时注射器内丁烷气的浓度比较高，需进一步稀释

时，将注射器放置约 15 s 后，使其扩散均匀，此后排出部分气体，吸入清洁空气，如此重复

操作达到要求的稀释倍数后，盖好注射器盖，放置 15 s 后，使其扩散均匀，形成测试用丁烷

气试样。 

  d)  将稀释用注射器前端对准面板检臭孔中心线，轻轻推出全部测试用丁烷气试样，使入自然吸入，

用鼻闻气体有无臭味。 

  e)  用过的稀释注射器用洁净空气置换，直至清除臭味。不能保证无臭味时，应换备用注射器。 

  f)  改变不同的稀释倍数，重复操作 a)～d)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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